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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边州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
地方实体经济发展考评办法

为鼓励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金融监管部

门各项信贷政策，不断优化信贷结构，加大支持地方实体经

济发展力度，根据中共延边州委、延边州人民政府《关于促

进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意见》（延州发〔2017〕12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州实际，特制定《延边州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

地方实体经济发展考评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一、考评原则

（一）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。发挥考核奖励的

激励和导向作用，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

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（二）坚持普惠金融、绿色金融的原则。鼓励银行业金

融机构构建普惠融资服务体系，着力解决“三农”、小微企业

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。

（三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根据各银行业金

融机构特点进行分类考评，考评指标、考评结果向各银行业

金融机构公开，接受监督。

二、考评范围

延边州辖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。具体分三个考评组进行

考评：

大中型银行组：工商银行延边分行、农业银行延边分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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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延边分行、建设银行延边分行、交通银行延边分行、

邮政储蓄银行延边分行、民生银行延边分行、兴业银行延边

分行、光大银行延边分行、吉林银行延边分行、延边农村商

业银行等 11家银行。

县域农村商业银行组：珲春农村商业银行、敦化农村商

业银行、安图农村商业银行、汪清农村商业银行、龙井农村

商业银行、和龙农村商业银行、九台农商珲春支行、九台农

商敦化支行、九台农商延吉支行、蛟河农商敦化支行等 10

家银行。

村镇银行组：珲春吉银村镇银行、敦化江南村镇银行、

汪清和润村镇银行、延吉和润村镇银行、安图农商村镇银行、

图们敦银村镇银行、和龙敦银村镇银行、龙井榆银村镇银行

等 8家银行。

对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延边分行单列考核指标。

三、考评方式

（一）在州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考评具体工作由州

金融办、州发改委、州工信局、州商务局、州统计局、人行

延边中支、延边银保监分局等部门组成的延边州银行业金融

机构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考评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考评小

组”）组织实施。考评小组办公室（简称“考评办”）设在州金

融办。

（二）每年年初根据金融监管部门信贷相关政策和地方

政府重点工作领域融资需求变化情况，对考评指标及权重作

相应调整，详见年度考评实施细则。

（三）参与考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季度向考评办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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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工作相关情况。考评办根据各银行机

构报送的二季度末和四季度末指标数据进行初评，考评小组

再根据初评结果对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数据核验和现

场检查，最终确定年度考评结果排序和拟奖励机构名单。考

评结果在全州银行业金融机构范围内予以公示。

（四）考评周期为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。

（五）截至考评期末，开业未满一年的银行业金融机构

不纳入考评范围。

四、考评指标

围绕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，设定贷存

比、各项贷款等宏观考评指标，设定国家鼓励类贷款（涉农

贷款、涉小微企业贷款）、州人民政府鼓励类贷款等单项指

标。

（一）大中型银行考评指标：包括贷存比，各项贷款余

额、增量、增速，国家鼓励类贷款（涉农贷款、小微企业贷

款）增量、增速，州人民政府鼓励类贷款当年新增额。

（二）县域农村商业银行考评指标：包括贷存比，各项

贷款余额、增量、增速，州人民政府鼓励类贷款当年新增额。

（三）村镇银行考评指标：包括贷存比，各项贷款余额、

增量、增速。

（四）农业发展银行延边分行考评指标：包括各项贷款

余额、增量、增速。

各项指标赋予一定权重比例，具体指标内容及权重比例

详见年度考评实施细则。

五、赋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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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中型商业银行、县域农村商业银行、村镇银行考评赋

分分别按照单项指标排名得分、权重定分、总分排序的办法，

确定该机构在考评组内最终名次。

单项指标排名得分：单项指标在本组按排名得分。大型

银行组考评排名 1—11名，分别得 11—1分。县域农村商业

银行组考评排名 1—10名，分别得 10—1分。村镇银行组考

评排名 1—8名，分别得 8—1分。

权重定分：单项指标排名得分×权重系数，为本项指标

最后得分。

总分排序：所有指标权重得分之和为机构所获总分。按

照总分由高到低排定名次。

六、考评结果运用

（一）政府表扬奖励。根据年终考评结果，对大中型商

业银行组前三名，州人民政府予以通报表扬，并对获奖机构

的高管团队给予相应的奖金奖励（其中对主要负责人奖励金

额不低于奖金总额的 50%）。一等奖奖金 20万元，二等奖奖

金 15万元，三等奖奖金 10万元。农业发展银行延边分行根

据所获考评总分，参照大中型银行组确定获奖等次。奖励资

金列入州财政预算。

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组、村镇银行组前三名，州人民政

府予以通报表扬。相关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根据《中国人民银

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关于鼓励县域法

人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0〕262号）规定，对达标县域农

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予以适当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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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财政性资金存管。州、县（市）两级人民政府参

照年度考评结果，对排名靠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依法依规

给予新增财政性资金存管支持。对排名靠后的银行业金融机

构，适当调减存量财政性资金存管额度。

（三）公司账户及有关个人账户开户推荐。依据年度考

评结果，州、县（市）两级人民政府及工作部门（包括政府

及部门所属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）对自身新开立和在招商引

资、项目建设等工作中新开立的对公账户及有关个人账户

（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工资账户、拆迁户补偿账户等），向排

名靠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先推荐。

（四）政治身份和社会荣誉支持。依据年度考评结果，

优先推荐排名靠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人为州、县（市）

两级有关政治身份的候选人。州、县（市）两级政府及工作

部门评定的其他荣誉事项，对排名靠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候

选人（单位）优先考虑。

（五）结果通报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须确保上报数据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及时性。若弄虚作假，取消评奖资格，收

回奖励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考评结果及表扬奖励情况在适当

范围内公布，向上级金融监管部门和上级行（社）通报，并

报送州人大和州政协。

（六）约谈。对贯彻执行上级金融监管部门信贷政策不

力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州人民政府（或州人民政府委托州金

融办）约谈该机构主要负责人，提出整改意见，并向上级金

融监管部门和上级行（社）通报。

建立协调和报备机制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州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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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各工作部门（包括政府及部门所属国有企业和事业单

位），属于本《办法》范围内的新增财政性资金存管、新增

的账户推荐和荣誉评定事项，需事前向州金融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（州金融办）报备。

七、其他

（一）对人行延边中支、延边银保监分局另设支持地方

实体经济发展特殊贡献奖，视以下工作完成情况，参照大中

型银行组三等奖标准予以奖励：再贷款、再贴现投放量不低

于上年水平；延续实施还本付息、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等政策

落实情况，普惠小微贷款能延尽延，信用贷款占比进一步提

高；防范化解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等工作推进落实

情况。

（二）本《办法》由考评办负责解释。


